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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科社會工作師證書更新及延期更新申請須知 

壹、 依據： 

專科社會工作師分科甄審及接受繼續教育辦法第 14 條及第 18

條、社會工作師與專科社會工作師證照及甄審審查收費標準第 3

條規定。 

貳、 承辦單位： 

衛生福利部(社會救助及社工司)。 

參、 證書更新申請流程： 

一、 採通訊申請或線上申請： 

(一)通訊申請 

寄至 115204臺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 6段 488 號 

「衛生福利部社會救助及社工司」。 

(二)線上申請 

請至衛生福利部社福機構暨專業人力管理資訊系統

(https://swip.mohw.gov.tw/swip/login/auth) 申 請 。

(操作流程請參見專科社工師證書更新及延期更新線上申

請操作說明) 

二、 受理日期：證書有效期限屆至前 6個月內。 

延期更新並經核准者，得於證書有效期限屆至之日起 1年

內補行申請。 

三、 應繳交之申請文件： 

(一) 通訊申請 

請將以下資料依序排列，放入 A4大小信封，並請使

用「通訊申請專用信封」(附件 1)貼於信封上，以利

後續行政作業。 

  1.填妥申請書 1份(附件 2)，由本人簽名確認。 

  2.繳交證書規費共計新臺幣(以下同)1,000 元，請至郵

局購買郵政匯票，匯票戶名為「衛生福利部」，匯票

https://swip.mohw.gov.tw/swip/login/aut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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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據請自行保管，匯票戶名書寫錯誤拒不受理。 

收費規定說明如下： 

(1)證書費 500元。 

(2)證書更新查核費 500 元。 

  3.申請應備文件： 

(1)身分證正、反面影本 1份(貼於申請書上)。 

(2)有效效期內社會工作師執業執照影本 1份。 

(3)原領有之專科社會工作師證書影本 1份。 

(4)申請日期前 1 個月內開立之服務證明正本 1 份，

需加蓋機關(構)、團體印信，並詳細說明服務於

該專科領域實際從事專科社會工作內容及工作時

間(應於專科社會工作師證書有效期間內，實際從

事專科社會工作 2年以上)。 

(5)專科證書有效期間之繼續教育積分證明(操作流

程請參見專科社工師證書更新及延期更新線上

申請操作說明)：證書更新之繼續教育積分合計

應達 120點，其中該專科領域繼續教育積分至少

應達 48 點、專業倫理及專業品質合計至少應達

18 點；另依社會工作師接受繼續教育及執業執

照更新辦法取得之一般積分得合併採計，一般積

分至多採計 72點。 

A.請至衛生福利部社福機構暨專業人力管理資

訊系統列印專科積分證明：登入衛生福利部

社福機構暨專業人力管理資訊系統(帳號為

身分證字號，第一碼大寫；密碼為社會工作師

證書後 4 碼+出生年月日 7 碼)/點選 PM282-

繼續教育積分查詢/點選該專科/列印專科積

分證明 1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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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.如專科積分未達規定，須採計一般積分者，請

點選 PM281-社會工作師課程查詢/點選該專

科社工師證書期間/匯出課程 1 份(匯出功能

建置中)。 

C.倘社福機構暨專業人力管理資訊系統系統尚

未建置課程匯出功能，請登入衛生福利部社

工 人 力 資 源 管 理 系 統

(https://sasw.mohw.gov.tw/mosw/auth/lo

gin)直接關閉重要公告，進入社工師個人資

料管理(綠色區塊)/社工師個人積分查詢/輸

入課程期間(輸入專科社會工作師證書有效

起訖日期)/確認核可時數是否達 72 點以上/

列印(Excel總表)1份。 

(6)延期更新並經核准者，提出補行申請時，應檢附

衛生福利部核准函影本 1份。 

(二)線上申請： 

請依專科社工師證書更新線上流程登入系統，重要：

請先完成下載專科積分證明後，再進行更新申請(如

先申請更新，專科積分會變成新證期限，將無法下載

現有專科積分證明)。將下列文件上傳後送出： 

1.身分證正、反面。 

2.有效效期內社會工作師執業執照、原領有之專科社

會工作師證書、申請日期前 1 個月內開立之服務證

明正本、專科證書有效期間之繼續教育積分證明。請

儘量將前述文件掃描成 1個檔案上傳。 

3.將繳交證書規費共計新臺幣(以下同)1,000 元，請至

郵局購買郵政匯票，匯票戶名為「衛生福利部」，匯

票收據請自行保管，匯票戶名書寫錯誤拒不受理。 

https://sasw.mohw.gov.tw/mosw/auth/login)直接關閉重要公告，進入
https://sasw.mohw.gov.tw/mosw/auth/login)直接關閉重要公告，進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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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費規定說明如下： 

(1)證書費 500元。 

(2)證書更新查核費 500 元。 

  請使用「線上申請專用信封」(附件 3)貼於信封上，

以利後續行政作業。 

四、 審查結果與證書寄發： 

(一) 符合證書更新資格者發給專科社會工作師證書，不符

資格者退回申請證書規費 500 元(更新查核費不予退

還)。 

(二) 為利於聯絡，請詳填證書寄達地址、手機號碼及電子

郵件信箱。本部收悉申請資料後，將主動以電子郵件

回復已收件。 

(三) 申請後，如因資料不全致無法審理，涉及個人權益部

分，由申請人自行負責；若經查證資料不實，其責任

概由申請人自行負責。 

肆、證書延期更新申請流程： 

一、 依據專科社會工作師分科甄審及接受繼續教育辦法第 18 條

規定，有特殊理由致未能於證書有效期限屆至前 6個月內申

請更新者，得向衛生福利部申請延期更新。 

二、採通訊申請或線上申請：： 

(一)通訊申請 

        寄至 115204臺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 6段 488 號 

        「衛生福利部社會救助及社工司」。 

        (二)線上申請 

        請至衛生福利部社福機構暨專業人力管理資訊系統 

        (https://swip.mohw.gov.tw/swip/login/auth)申請。 

三、 受理日期：證書有效期限屆至前 6個月內。 

https://swip.mohw.gov.tw/swip/login/auth)提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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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應繳交之申請文件： 

(一)通訊申請 

請將以下資料依序排列，放入 A4 大小信封，並請使用

「通訊申請專用信封」(附件 1)貼於信封上，以利後續

行政作業。 

  1.延期 1年辦理專科社會工作師證書更新申請書(附件 4)，  

  由本人簽名確認。 

  2.其他相關證明文件。 

(二)線上申請 

請依專科社工師證書延期更新線上流程登入系統，敘明

原因並上傳證明文件後送出申請。 

五、 如因繼續教育積分不足申請延期更新者，因挪用第 7 年(即

新證書的第 1 年)的積分以補足原證書積分，經衛生福利部

核准更新證書後，挪用於補足原證書之積分不予累計於新證

書之積分。 

六、 經向衛生福利部申請延期更新且經核准者，得於證書有效期

限屆至之日起 1年內，補行申請證書更新。 

伍、洽詢電話： 

(02)8590-6652，衛生福利部社會救助及社工司劉小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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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衛生福利部專科社會工作師證書  □更新  □延期更新(請擇一勾選)  

通訊申請專用信封 
郵票黏貼處，敬請掛號寄出 

申請人姓名： 

寄件地址：□□□      縣/市      鄉/鎮/市/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連絡電話：  

寄交: 115204 臺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 6 段 488號 

衛生福利部(社會救助及社工司) 

＊申請專科(請勾選)：□醫務  □心理衛生  □兒童、少年、婦女及家庭  □老人  □身心障礙 
＊申請資料確認表，請將以下資料依序排列放入信封內，確認已齊備之文件敬請打✓: 

申請更新 

□申請書，由本人簽名確認 

□證書規費郵政匯票正本(1,000元，匯票戶名為「衛生福利部」) 

□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1份(貼於申請書上) 

□有效效期內社會工作師執業執照影本 1份 

□原領有之專科社會工作師證書影本 1份 

□申請日期前 1個月內開立之服務證明正本 

□專科繼續教育積分證明 

□延期更新並經核准者，補行申請時應檢附衛生福利部核准函影本 1份 

申請延期更新 

□申請書，由本人簽名確認 

□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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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 

專科社會工作師證書更新申請書 

姓 名 
 

 
出 生 年 月 日 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國民身分證

統 一 編 號 
 

服 務 單 位 

( 執 業 處 所 ) 
 

電 話  現任職務職稱  

戶 籍 地 址 
□□□ 

      縣/市      鄉/鎮/市/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通 訊 地 址 

□同戶籍地址 

□□□ 

      縣/市      鄉/鎮/市/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證 書 寄 達 

地 址 

□同戶籍地址     □同通訊地址 

□□□ 

      縣/市      鄉/鎮/市/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(證書統一由衛生福利部以掛號郵寄，請務必填寫可寄達及收件地址) 

電 子 郵 件 

信 箱 

 

 
(如有數字、大小寫、底線等特別符號請註明) 

專 科 類 別 □醫務 □心理衛生 □兒童、少年、婦女及家庭 □老人 □身心障礙 

檢 附 文 件 

( 請 勾 選 ) 

□證書規費郵政匯票正本(1,000元，匯票戶名為「衛生福利部」) 

□身分證正反面影本(貼於申請書背面)1份 

□有效效期內社會工作師執業執照影本 1份 

□原領有之專科社會工作師證書影本 1份 

□申請日期前 1個月內開立之服務證明正本 

□繼續教育積分證明： 

    專科專業知能積分______點、專科專業法規積分______點 

    專科專業倫理積分______點、專科專業品質積分______點 

    小計倫理及品質積分______點、合計專科總積分________點 

□採計一般積分___________點。(如專科領域教育教育積分不足 120點者，其

中專科領域繼續教育積分至少應達 48點。另專業倫理及專業品質合計至少應

達 18點)，其餘點數得採計社會工作師接受繼續教育及執業執照更新辦法取

得之一般積分，至多採計 72點) 

□延期更新並經核准者，補行申請時應檢附衛生福利部核准函影本 1份 

申請人簽章 

 

 

 

 

中華民國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 
註 1：上述資料均為必填並請詳實填答，以利證書核發資料核對與寄達。 

註 2：如因資料不全致無法審理，涉及個人權益部分，由申請人自行負責；若經查證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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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不實，其責任概由申請人自行負責。 

國民身分證影印本黏貼處(正面) 

(影印本務須清晰) 

國民身分證影印本黏貼處(反面) 

(影印本務須清晰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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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衛生福利部專科社會工作師證書更新 

線上申請專用信封 

郵票黏貼處，敬請

掛號寄出 

申請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身分證後四碼: 

寄件地址：□□□      縣/市      鄉/鎮/市/區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連絡電話： 

寄交: 115204 臺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 6 段 488號 

衛生福利部(社會救助及社工司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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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
延期 1 年辦理專科社會工作師證書更新申請書 

 

    本人____________所擁有之□醫務□心理衛生□兒童、少年、婦女及家庭

□老人□身心障礙(請擇一勾選)之專科社會工作師證書，為___________專社工字

第______________號，將於中華民國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到期，由於 

【請詳細敘述為何無法在證書屆滿前申請展延的具體緣由，如為積分不足， 

請充分說明為何積分不足的緣由，並於證書效期屆滿前寄達衛生福利部。】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謹請貴部同意延期 1年辦理□醫務 □心理衛生 □兒童、少年、婦女及家庭 

□老人□身心障礙(請擇一勾選)之專科社會工作師證書更新。 

        謹致 

衛生福利部 

專科社會工作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(簽名/蓋章)敬啟 

中 華 民 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
